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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2017年元旦春节期间开展监督检查的通知
各单位、部门：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廉洁过节的要求，市纪委《关于2017年元旦春节期间强化监督执纪问责做好党风廉政建设有关工作的通知》和市教育纪工委《关于2017年元旦春节期间开展监督检查的通知》精神，现面向全校开展节日期间监督检查。具体安排如下：
一、检查时间

2017年元旦、春节前及“两节”期间。
二、检查范围

重点对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遵守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情况，是否存在“四风”及违反市委十五条实施意见的问题和其它违规违纪行为开展监督检查。

三、检查机构
检查组成员：纪委书记、校纪委委员、纪委办公室（监察处）人员、党风廉政监督员、特邀监察员等。

检查组办公室设在纪委办公室（监察处）。
四、检查内容

紧盯元旦、春节关键节点，严查借节日之机用公款吃喝、旅游和参与高消费娱乐健身活动；用公款购买赠送贺年卡及烟花爆竹等年货礼节；违规收送礼品、礼金、消费卡等；违规操办婚丧喜庆事宜或借机敛财；公车私用或“私车公养”；接受管理服务对象的宴请或者旅游、健身、娱乐等活动安排；违反规定发放津贴、补贴、奖金和实物；用财政性资金举办年会、文艺晚会等。

五、检查方式
（一）明察暗访与重点督查相结合。监督检查以明察暗访为主，不定时，不定向，不提前通知，通过现场看、听、问、拍照、摄像、录音等方式，深入相关场所，掌握情况，留取资料。

（二）组织监督与群众监督相结合。在强化监督检查的基础上，注重畅通监督渠道，充分利用网络、新闻媒体等平台，认真受理教职工举报监督，形成监督合力。

（三）立行立改与通报曝光相结合。坚持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充分运用“四种形态”，进一步加大对问题线索的执纪问责力度，层层传导压力，对节日期间顶风违纪的问题，一律严肃查处，一律通报曝光。

六、工作要求
（一）各单位、部门要高度重视此次检查工作，加强对本单位党员干部的教育、管理和监督。党员领导干部要严守“六大纪律”，以上率下、廉洁自律。
（二）检查组要认真筹划，密切配合，灵活运用暗访方式，借助暗访设备留下影、音资料。

（三）检查组成员及教职工一旦发现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四风”问题情况，及时上报纪委办公室（监察处）。

（四）纪委办公室（监察处）要认真履行监督执纪问责的职责，对发现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四风”问题线索，认真组织核查，对核查后认定属实的，要迅速立案，并严格责任追究。对主体责任、监督责任和领导责任落实不到位，致使管辖范围内发生严重违规违纪行为，造成严重后果或恶劣影响的，依据《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严肃进行责任追究。
（五）检查组成员于2月12日将检查情况汇总后上报纪委办公室（监察处）。纪委办公室（监察处）于检查结束后10天内将检查情况上报市教育纪工委。

举报电话：61209381（大兴）、68322526（西城）

举报邮箱：yjw@bucea.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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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检查组成员名单

检查组组长：纪委书记 何志洪

检查组副组长：纪委副书记、监察处处长 高春花
检查组成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建宾 王跃进 王瑞祥 毛发虎 邢  正 朱爱华 孙  强 

孙希磊 李小虎 李白玉 李志国 汪琼枝 张庆春 张怀静 

张复兵 张瑶宁 武  全 武  岚 欧阳文 周晓静 周理安
赵文兵 赵江洪 施海波 姜  军 宫瑞婷 韩志鹏 廖维张 

魏  东

- 4 -

